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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台中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獎學金申請規定 

一、宗旨：獎助大學優秀學生就學，以培養國家社會有用人才。 

二、獎助對象：國內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(不含延修生、空中教育、軍警教育及

宗教研修學院等體系)。 

三、金額及名額：每名新台幣10,000元，名額由本會決定之。 

四、申請資格：凡符合下列各項資格者均得向本會申請獎學金： 

(一)上、下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。 

(二)上、下學期操行成績均為80分以上。 

(三)未領受公費或其他獎學金。 

(四)申請人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： 

1.父母兄姐均失業或失去怙恃家境困難，經濟拮据。 

2.父母兄姐雖服務於公司機關，但家屬眾多其收入不足維持家庭生活及

家屬教育費。 

3.父母兄姐為人幫傭或設攤販其收入仍不足以維持生活。 

五、申請時間：申請書請初審後並加蓋學校印信後於本(109)年10月24日前(以

郵戳為憑)寄達本基金會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六、申請手續及檢附文件： 

(一)填寫獎學金申請書一份，並貼二吋半身照片一張。 

(二)108學年度上、下學期學業(包括各科目成績)及操行成績單正本各一

份。 

(三)在學證明書正本或學生證影本(須蓋有109學年度第1學期註冊章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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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未領受公費或其他獎學金證明。 

(五)其他證明文件(如:申請人本人或家人身心障礙證明、鄉鎮區公所清寒

證明、縣市政府列冊之中低收入戶證明、因發生重大變故經濟困難證

明等文件之一)，若無本項證明文件則免檢附。 

七、獎學金之頒發：由本會通知獲獎人於指定時間及方式領取，未能配合者視

同放棄錄取資格與補助機會。 

※申請書請於申請期間內由學校彙寄本基金會(地址:403-41台中市西區民權路87號10

樓)。 



財團法人台中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奬學金申請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

請

人

資

料 

姓 
名 

 

 

性 
別 

 

 
年
齡 

 
身份證 

統一編號 
          

 

家中 

電話 
 

行動

電話 

 

 

 

申請人二吋半身相片 

通訊地址：  

戶籍地址： 

 

 

 

 

就讀 

學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學                  學系 

年級: 

是否已申請助學貸款：□是(         萬) □否 

學年 

成績 

(108學年度)學業成績 (108學年度)操行成績  

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上學期 下學期 平均  

       

家

庭

資

料 

家 屬 資 料  

稱謂 姓名 年齡 存歿 就職公司名稱 職位 月所得 
月支出 
(全戶) 

 

       

 

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父母居住屋持有狀況：□自有 □貸款 □親屬 □租屋 □公家宿舍 

父母是否在台中銀行任職：□否 □是，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，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

 

檢

附

資

料

順

序 

□ 108學年度上、下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單正本各乙份。 

□ 在學證明書正本(或學生證影本)。 

□ 未領受公費或其他奬學金證明。 

□ 其他證明文件(如:本人或家人身心障礙證明、鄉鎮區公所清寒證明、縣市政府列冊之

中低收入戶證明、因發生重大變故經濟困難證明等文件之一)，若無本項證明文件則

免檢附。 

□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 

*學校印信（學校初審後請於本申請書加蓋學校大印，可突破本欄框距）： 
基金會審查 

 通過 

 不通過 

 

※備註： 1.申請人請填妥資料及備齊文件，若填寫不全或缺件者視為資格不符。  
         2.家屬資料不敷填寫時，請以浮貼方式接續填寫。 

申

請

人

請

填

妥

粗

框

內

之

資

料

及

背

面

自

傳 



         

自 傳 
一、個人簡介、父母親婚姻狀況、家中經濟來源(收支狀況)、家人相處情況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請描述你目前的學習情況，如:就讀學校、功課如何、與同學相處情況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三、如果得到此獎學金補助，將會如何運用？以後想繼續升學還是直接就業？為什
麼？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★申請人親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

財團法人台中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(以下簡稱本基金會)為辦理109年

度獎學金相關業務所必須，而蒐集立同意書人之個人資料，並為遵

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本基金會取得立同意書人個人資料之目的，係為審核立同意書

人資格及相關作業。本基金會僅會要求立同意書人提供為申請

獎學金所需(例如：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通訊及戶籍地址、

電話號碼、學校名稱、學年成績、家庭資料及申請書所列項目

等)之個人資料，並於辦理獎學金相關事項之範圍內，以合法之

方式利用之。 

二、立同意書人提供之上述資料僅供本基金會於本基金會所在地辦

理獎學金審核與發放作業期間使用且依法令規定期間保存之。 

三、依法令規定，本基金會應主動公開獎助名單清冊，台端如未事

先以書面表示反對公開，本基金會將依法以同意公開處理。 

四、立同意書人確認所提供之第三人個人資料均經當事人簽章同意

提供，應由當事人於文件資料上填寫「本人同意本資料提供財

團法人台中商業銀行文教基金會辦理獎助學金審核使用」之文

字，並簽名或蓋章。 

五、立同意書人所填之個人資料與所附之文件不實，將無法受理獎

學金辦理作業；申請文件經本基金會審核後，無論發給與否，

恕不退還。 

六、立同意書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基金會請求查詢、閱覽製

給複製本、補充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刪除等權

利。但因行使上揭權利致獎學金之請領權利受損時，本基金會

不負任何責任。 

立同意書人已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條款。 

立同意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

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

(未滿20歲學生須有法定代理人親簽) 

 
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日 


